
信息披露

2024/2/23

星期五

A08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0799� � � � � � � � � � �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2024-7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2024年2月22日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南省吉首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陵山大道7号湘西皇冠假日酒店三楼宴会

厅。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方式进行表决。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郑轶。

6、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2月22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2月22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2月22日9:15一15:00。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0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6,844,7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2.8825%，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6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2,952,7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1.6847%；参加网络投票

的股东为34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891,9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197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列入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全部议案，并对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投票进行单独计票，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一）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选举高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106,763,43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6,036,13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6701%；

是否当选：是。

2、选举郑应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106,731,30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6,004,01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1450%；

是否当选：是。

3、选举徐菲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106,702,30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5,975,01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6709%；

是否当选：是。

4、选举郑轶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105,406,18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4,678,89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4838%；

是否当选：是。

5、选举江湧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106,731,30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6,004,01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1450%；

是否当选：是。

6、选举杜家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106,731,30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6,004,01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1450%；

是否当选：是。

（二）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选举张晓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106,660,57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5,933,28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9888%；

是否当选：是。

2、选举符正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106,785,425�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6,058,134�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0297%；

是否当选：是。

3、选举李世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106,823,49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6,096,2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519%；

是否当选：是。

议案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严雪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106,426,07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5,698,78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1555%；

是否当选：是。

2、选举李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106,811,09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6,083,80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493%；

是否当选：是。

3、选举黄镇茂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106,811,09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6,083,8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492%；

是否当选：是。

4、选举施晴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106,811,09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为6,083,79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492%；

是否当选：是。

议案三：《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210,1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41%；反对2,628,44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01%；弃权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2,8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6.9326%；反对2,628,44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2.9661%；弃权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0.101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四：《关于与中粮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中粮财务公司属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与中粮财务公司属于受同一

法人控制的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中皇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100,727,291股，

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74,3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666%；反对2,136,964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320%；弃权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74,3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4.9666%；反对2,136,96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9320%；弃权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0.101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甘露、黄维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为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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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5日召开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出

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盘活存量资产，降低负债规模，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公司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

的方式（具体以正式协议约定的转让方式为准），向关联法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文创基金” ）出售所持有的冶山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服务办公室10,257.55万元应收账款（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本

次交易对价为抵减公司对控股股东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文资控股” ）10,257.55万元债务，详见公司

于2024年2月7日发布的2024-009号公告。 2024年2月22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详

见公司同日发布的《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交易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国资管理部门相关批准，公司已经与北京文创基金、北京文资控股签署《债权转让

合同》《债务清偿协议》，已将标的资产转让至北京文创基金，并抵减公司对北京文资控股10,257.55万元债务。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助于理顺控股股东及其相关主体债权债务关系，盘活存量资产，降低负债规模，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负债

结构，减轻债务压力等。 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将增加公司2023年度利润10,257.55万元，抵减公司对北京文资控股

10,257.55万元的债务，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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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2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国际财经中心D座9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66,283,2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70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刘武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

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金青海先生、沈睿先生，独立董事杨步亭先生、崔松鹤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公司监事会主席项昕瑶女士、监事孟令飞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798,624 99.6621 1,097,800 0.337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42,240,

229

97.4668

1,097,

800

2.533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文创定增

基金、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屹唐文创定增基金、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文资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经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奂佶、许雪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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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专项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19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通知书》。 公

司债权人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因公司不能清偿对申请人的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备重整价值和

重整可能为由，已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对公司启动预重整，拟通过重整程序获得清

偿，详见公司发布的《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相关

规定，公司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承诺履行等情况进行了全面自查。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公司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等相关主体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等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均在正常履行中，不存在违背

承诺事项的情形，详情如下：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北京文资控股

有限公司、北京

市文资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北

京市文化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

市文化创意产

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北

京三奇永恒投

资咨询有限公

司

其他

承诺方与江苏耀莱影城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上海都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完成后北京市

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作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地位的其他计划和安排，承诺方在本次

发行完成后将维护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

管理办公室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不存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减

少控制权的计划和安排 。

2015年2

月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

不存在违

背承诺事

项的情形

北京市文化投

资发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北

京市文化创意

产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文资投

资基金有限公

司、北京文资控

股有限公司

解决同

业竞争

1. 本企业及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企业

（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目前没有直接或

间接地从事与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以下称“竞争业务” ）；2.本企业及本企业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子企业，于本企业的实际控制

人实质性保持对公司股权控制关系期间，不会

从事与公司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3.本

企业及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企业，于本

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实质性保持对公司股权控

制关系期间， 不利用对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

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行

为；4.自2016年非公开发行完成且北京文资控

股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之日起，本函

及本函项下之承诺不可撤销， 且持续有效，直

至本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不再实质性保持对公

司股权控制关系之日为止；5.本企业和本企业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企业如违反上述任何承

诺，本企业和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企业

将赔偿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一切

经济损失，该等责任是连带责任。

2014年8

月

期限至实

际控制人

不再实质

性保持对

公司股权

控制关系

之日

截至目前

不存在违

背承诺事

项的情形

公司将继续严格督促各方持续履行其做出的承诺事项，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其他应予关注的事项

1.公司于2024年2月19日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通知书》。 公司债权人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因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备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能为由，已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

整，并申请对公司启动预重整，拟通过重整程序获得清偿。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公司重整或预重整的正式文件，申请人的重整及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

院裁定受理尚存在不确定性。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规定，若法院依法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此外，根据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发布的2023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3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为-88,000万元至-105,000万元。若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将在2023

年年度报告发布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4.若公司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3条规定，若公

司被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

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3日

特别提示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龙旗科技” 、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3〕

2432 号）。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或“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

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

君安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 , 000 . 0000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

200.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人 （联

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200.0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无需

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3,360.0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

发行数量为 1,440.0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4,800.0000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26.00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龙旗科技” A 股 1,440.0000 万股。

根据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发行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约为 4,789.49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发行、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

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 即 1,920.0000 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440.0000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 其

中网下无限售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 1,295.7739 万股，网下

有限售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 144.2261 万股；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3,360.0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 7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871775%。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4 年 2 月 23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含 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

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

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

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有效

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

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

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208 号〕）、《上海

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上证发〔2023〕33 号）、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

确定，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1、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华泰龙旗科技家园 1 号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

简称“家园 1 号资管计划” ）、华泰龙旗科技家园 2 号员工

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家园 2 号资管计划” ，

家园 1 号资管计划、家园 2 号资管计划以下合称为“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均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资管” ）；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

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中保投基金” ）；

3、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南昌市国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昌国金公司” ）、南昌招商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昌招商产投” ）、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弘科技” ）、信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信利光电” ）（中保投基金、南昌国金公司、南昌招商产

投、光弘科技、信利光电以下合称为“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 ）。

上述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已与发行人分别签署战

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

见 2024 年 2 月 20 日（T-1 日）公告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龙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上

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之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之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4 年 2 月 19 日（T-2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6.00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156,000.00 万元。

本次发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合计

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 10.00%， 即 600.0000 万股；同

时，参与认购金额合计不超过 18,000 万元。 截至 2024 年 2

月 8 日（T-3 日），家园 1 号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

认购资金 12,716 万元， 共获配 4,238,667 股， 获配金额

110,205,342.00 元； 家园 2 号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

售认购资金 5,284 万元， 共获配 1,761,333 股， 获配金额

45,794,658.00 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

额的多余款项，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4 年 2 月 27 日（T+4

日）之前，依据原路径退回。

截至 2024 年 2 月 8 日（T-3 日），中保投基金已足额

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8,000 万元， 共获配 2,666,668

股，获配金额 69,333,368.00 元 ；南昌国金公司已足额

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3,000 万元，共获配 1,000,000

股，获配金额 26,000,000.00 元；南昌招商产投已足额

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3,000 万元，共获配 1,000,000

股，获配金额 26,000,000.00 元；光弘科技已足额缴纳战

略配售认购资金 2,000 万元，共获配 666,666 股，获配金

额 17,333,316 .00 元； 信利光电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

认购资金 2,000 万元 ，共获配 666,666 股，获配金额

17,333,316.00 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

额的多余款项，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4 年 2 月 27 日（T+4

日）之前，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

期(月)

1

家园 1号资

管计划

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4,238,667 7.06% 110,205,342.00 12

2

家园 2 号资

管计划

1,761,333 2.94% 45,794,658.00 12

3 中保投基金

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

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

业

2,666,668 4.44% 69,333,368.00 12

4

南昌国金公

司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1,000,000 1.67% 26,000,000.00 12

5

南昌招商产

投

1,000,000 1.67% 26,000,000.00 12

6 光弘科技 666,666 1.11% 17,333,316.00 12

7 信利光电 666,666 1.11% 17,333,316.00 12

合计

12,000,

000

20.00% 312,000,000.00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2024 年 2 月

22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

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 室进行龙旗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

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5799，8299，3299，0799

末“5”位数 56000，68500，81000，93500，43500，31000，18500，06000

末“6”位数 959885，759885，559885，359885，159885，237780，737780

末“7”位数 1290015

末“8”位数

40545139，60545139，80545139，20545139，00545139，85342690，

35342690

末“9”位数 06594219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龙旗科技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

码共有 67,2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龙旗科技

A 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8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 号）、《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3 年修订）》（上证发

〔2023〕36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

协发〔2023〕18 号）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

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

指引》（中证协发〔2023〕19 号）的要求，联席主承销商对参

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业

务管理系统平台 （发行承销业务） 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631 家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 6,813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

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网下有效申购总量为 8,314,55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

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有效申

购数量的

比例

配售数

量

（股）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有限售

期配售

数量

（股）

无限售

期配售

数量

（股）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6,010,640 72.29%

10,

530,

393

73.13%

1,054,

082

9,476,

311

0.01751774%

B类投资者 2,303,910 27.71%

3,869,

607

26.87%

388,

179

3,481,

428

0.01680066%

合计 8,314,550 100.00%

14,

400,

000

100.00%

1,442,

261

12,957,

739

———

注 1：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

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 2：上表中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始配售比

例的影响；

注 3：A 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

金基金、保险资金、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B类投资者为除 A

类外的其他投资者。

其中余股 1,640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

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的民生加银质量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为 A 类投

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上交所业务管理系

统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

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

“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

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81902001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999 号基金大厦 27、

28 层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38676888、021-38677936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 号博华广场 37 层

发行人：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

23

日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